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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项，本所律师依赖政府有关部门、山河智能或其他有关机构、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出判断。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山

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述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会议召集人、投票方式、会议时间、会

议地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股权登记日、登记方法、参与网络投票

的具体操作流程及联系方式等内容，确定股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5 月 13 日（星期

五）。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

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14 时 30 分在长沙市星沙产业基地

长龙街道凉塘东路 1335 号山河智能总部大楼 601 会议室如期召开，公司董事长

何清华先生主持会议。

网络投票时间：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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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97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4,115,23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785％ 】；通过网络

投票的中小股东【 29 】人，代表股份【 7,820,17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7193％】。

3.除上述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还

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或列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委托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实行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表决后，由本次股东大会推选的记票、监票人对投票表决情况进行计票

清点。网络投票表决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和互联网投票平

台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结果。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下述议案：

1.《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3,801,17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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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1,279,62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3238％】；弃权

【 81,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0.020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574,3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5967％】；

反对【 1,279,6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213％】；弃

权【 81,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6820％】。

2.《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3,801,17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556％】；

反对【 1,276,42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3230％】；弃权

【 8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0.021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574,3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5967％】；

反对【 1,276,4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944％】；弃

权【 8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7088％】。

3.《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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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6820％】。

5.《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9,008,32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4427％】；

反对【 6,148,5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5560％】；弃权

【 5,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0.001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5,781,5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4402％】；

反对【 6,148,57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5154％】；弃

权【 5,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444％】。

6.《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3,880,47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756％】；

反对【 1,279,62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3238％】；弃权

【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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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1,284,22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3250％】；弃权

【 8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0.021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566,5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5314％】；

反对【 1,284,2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598％】；弃

权【 8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7088％】。

9.《关于 2022 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3,341,45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5392％】；

反对【 1,818,6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4602％】；弃权

【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0.00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114,6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7450％】；

反对【 1,818,6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2374％】；弃

权【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176％】。

10.《关于 2022 年营销业务担保授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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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3,341,45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5392％】；

反对【 1,818,6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4602％】；弃权

【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0.00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114,6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7450％】；

反对【 1,818,6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2374％】；弃

权【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176％】。

11.《关于 2022 年担保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9,008,32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8.4427％】；

反对【 6,151,7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5568％】；弃权

【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0.00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5,781,5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4402％】；

反对【 6,151,77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5423％】；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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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176％】

12.《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3,880,47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756％】；

反对【 1,279,62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3238％】；弃权

【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0.00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653,6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2612％】；

反对【 1,279,6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213％】；弃

权【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176％】。

13.《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2,157,05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2395％】；

反对【 3,003,0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7600％】；弃权

【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0.0005％】。



1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8,930,25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8216％】；

反对【 3,003,0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1608％“股份】股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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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及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现行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真

实、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见

证之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山河智能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必

备文件资料进行信息披露公告和依法报送有关监管部门及公司存档备查。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自本所盖章和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其中：

正本壹份，呈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存档备查；

正本壹份，交由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存档备查；

正本壹份，留存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存档备查。

上述正本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关于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 杰

见证律师： 周子豪

杨雅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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